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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教背景下高校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民事责任认定
赵梦思

武汉文理学院，湖北武汉，430345；

摘要：“依法治教”始终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重中之重，检索相关法律法规后发现：我国立法在学生伤害保护上很

大程度倾向了中小学生，高校学生这一群体缺乏重视，校方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责任认定存在诸多争议。究其原

因，校方自身角色定位不明晰；立法层面，欠缺具体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司法层面，校方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

存在分歧。结合国外相关经验和我国本土立法和司法现状，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明确高校在校生关系中具

有行政和民事主体双重属性；其次，可制定《校园安全法》，提高相关法律效力层次，并以司法解释或指导案例

形式将现有法律法规中“学校”的适用范围扩大至高等教育院校；最后，在认定校方责任的司法实务中，应采用

“四要件说”，即违法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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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相关立法现状

党的十九大以来，“依法治教”成为是我国教育发

展的重中之重。我国法律在学生伤害保护上很大程度上

倾向了中小学生，对高校
[1]
学生伤害事故

[2]
的保护则较

为薄弱。为更加客观、全面地反映我国高校学生伤害事

故相关法律现状，笔者通过法律检索、文献阅读，将我

国大陆以及日本、美国、加拿大的现有相关法律作出如

下梳理。
[3]

1.1 大陆相关立法

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民法典》正式生效施行。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三章对“教育机构”、“安全

保障义务人”侵权责任特作出别规定。但第 1199 条
[4]
、

第 1200 条
[5]
、第 1201 条

[6]
中教育机构侵权责任仅适用

于受害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之情形。而当今高校学生基本年满 18 周岁，属于完全

民事行为人，因此，在高校学生伤害事故中不宜引用《民

法典》第 1199 条、第 1200条、第 1201 条。《民法典》

第 1198 条对“安全保障义务人责任”进行了专门规定，

高校校园属于“公共场所”，高校作为校园的管理者，

依照第 1198 条之规定，具有安全保障义务。是故，迄

今为止，我国大陆尚未明确高校的安全保障义务，针对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法院主要援引《民法典》第 1198

条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以及侵权责任编

中第一章一般规定作为追究校方责任的法律支撑。

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体系中，除了《民法典》，还

有《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

下简称《管理规定》）、《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

下简称《处理办法》）等对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做出

了相应的规定。但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较为粗疏，如《高

等教育法》第 53 条仅简单规定高校学生合法权益受法

律保护；《管理规定》仅明确学生在校人身、财产权利

遭受侵害的，享有申诉或依法起诉的权利；《处理办法》

主要适用于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且效力层次较低，对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解决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法律体系缺乏对高等学校安全保障

义务的明确规定，高校、学生、第三人在伤害事故中是

否担责的认定条件、如何担责的判断标准和担责方式优

待进一步的明确。

1.2 国外相关立法

相较而言，日本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较为完善。其

形成了以《学校教育法》
[7]
为核心，《学校伙食法》、

《学校保健法》、《学校事故损害赔偿法》
[8]
、《学校

灾害补偿法》
[9]
等多部法律法规共同构成的教育法规体

系。且《学校教育法》明确规定了适用范围为幼儿园至

高等教育，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适用范围则与此同步。

这一立法方式为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在校维权均提供了

妥善的法律支持。美国高校校园暴力事件多发，具有典

型性，美国主要做法是直接将校园安全及侵权责任承担

的法规制定作为一项义务付诸高校，高校必须出台相应

的行为规范，以警示学生、校方和第三人，同时，要为

学生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确保高校学生在校安全。
[9]

加拿大对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解决主要依据地方性法

规，通常情况下，各地会制定明确的法规要求学校主动

承担起照顾学生的安全、定期检查校园安全设备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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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学校应进一步制定详细的校规或章程等内部文件

将高校学生安全保障工作具体化。

2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中校方责任认定现存问题

2.1 理论层面：校方自身角色定位不明晰

在高校和学生的关系中，高校自身角色定位在学界

始终存在争议，当前的争议观点可梳理为行政主体资格

说、特别权力主体说、民事合同当事人说和双重属性说

四种，如表1所示：

表 1 关于校方自身角色定位的四种学说

学说 依据 具体内容

行政主体资格说 高校属于公务法人
①高校具有自主管理权和学位授予权；

②高校可依据自身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特别权力主体说 《高等教育法》特别授权
①高校对其内部事务具有自由裁量权；

②高校对学生具有特别权力。

民事合同当事人说 招生简章系民事合同中的要约
高校以招生简章为要约，学生以志愿填报为承诺，双方形

成民事合同关系。

双重属性说 高校既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又属于民事合同当事人
①高校经授权对学生可以行使一定的行政职权；②高校也

基于锲约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服务。

2.2 立法层面：欠缺具体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

表 2我国现有相关法律规范文件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部门规章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

地方性法规 如《江西省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湖南省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和处理条例》等

如表 2所示，我国现有教育法律规范体系主要由法

律、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四个层次的规范

构成，但从法律规范名称可以看出，我国教育法律规范

数量并不多，且设置地并不全面，细读条文则又发现，

法律条文主要针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与校方之间的人身财产损害纠纷的处理。众所周知，

高等教育的学生绝大多数年满 18 周岁，在法律上为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高等教育法》虽明确规定，高校

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但这一规定系原则性的规

定，仅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和实践

性。

2.3 司法层面：校方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存在分歧

所谓校方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高校在学生伤

害事故中承担侵权责任的条件和标准。如今司法实践中

存在两种做法：其一，在学生伤害事故中，若校方作出

的行为违法，且该行为与伤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校方主观上存在过错的，校方则应当对受伤害的学生承

担侵权责任，此谓“四要件说”，即行为违法、损害事

实、因果关系、主观过错，缺一不可；其二，在学生伤

害事故中，校方行为不论违法与否，只要其行为造成损

害事实，无法排除主观过错的，便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

法律责任。

3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中校方民事责任承担的法

律完善

3.1 理论层面：明确高校的角色定位具有双重属性

高等教育院校承担着提高国民综合素质，为国家培

养高端技术人才的职责，在国家教育发展和学生个人成

长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社会职能和关键作用。质言之，高

等教育院校的角色定位具有双重属性，既具有行政色彩，

又具备民事合同当事人的特征。行政色彩表现为：首先，

高校执行国家高等教育任务，具有公务法人地位；其次，

高校自身具有办学和管理自主权；最后，高校是经行政

授权具有是否授予学生学位证书权力的单位。与此同时，

高校具有民事合同当事人的特征：其一，高校和学生在

法律上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其二，双方具有平等的权利

义务关系，学生应自觉遵从高校的校规校纪，高校也应

积极按照招生简章的规定履行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

生活硬性设施及相应教育服务的义务；其三，双方之间

达成合意符合意思自治原则。综上所述，高等教育院校

在其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中，行政色彩和民事主体特征缺

一不可，采用“双重属性说”最为合适。
[10]

3.2 立法层面：明确高校在学生伤害事故中的侵权

责任

我国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相关立法体系主要存在

法律规范层级较低、主体适用条件不明确等问题。所以

高校在学生伤害事故中侵权责任的明确可从以下两个

方面入手：一方面，可考虑制定新法。如陈大鹏教授在

九大四次会议上主张的提案：尽快设立并颁布《校园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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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法》，顺应依法治国、依法治教的时代要求，同时为

校园安全治理提供明确的操作指南。另一方面，可考虑

通过出台司法解释的形式对现行法律条文进行释义，扩

大《民法典》、《处理办法》中“校园”的适用范围，

将高校和大学生纳入法律法规的调整范围。上述两种途

径最好此外，还可以通过指导案例的形式对类似案件进

行指引，使得此类案件在司法实务中能够做到同案同判。

3.3 司法层面：校方民事责任的承担条件应采用

“四要件”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中校方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采

用“四要件”为宜，即违法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

和主观过错缺一不可。
[11]
具言之，违法行为应当是高校

违反宪法、法律或法规，在处理问题上未尽到其应尽到

的职责，致使学生未能享受到应当享受的教育、管理和

保护待遇，进而遭受到一定的人身或财产损害的行为。

损害结果是指学生的合法权益因校方的违法行为而遭

受侵害的事实，这一权益即可能是人身权益也可能是财

产权益，甚至精神方面的合法权益。且损害结果应当是

既定的、具有客观真实性和确定性，在法律上存在救济

的可能。也有学者认为，应当给高校学生伤害事故中的

损害结果加一个明确的发生期限为前提，即“学生在校

期间”，只有在校方对学生负有管理和保护义务期间学

生遭受损害，才有追究校方责任的可能。因果关系是高

校承担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即学生遭受的损害结果与

高校的违法行为存在一定的联系，高校违法行为是导致

学生遭受实质损害的原因，此处的原因既包括直接原因

又包括间接原因，具体表现为校方不作为或出于疏忽、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等，与意外事件、不可抗力相对。

主观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在此处具体表现为高校是否

违反理性人的注意义务，违反的则应根据《民法典》、

《处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涉及其

他责任人的可依照规定向其追偿。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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